2013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台球比赛
规  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待定

三、比赛时间：2013年7月13至14日

四、比赛地点：待定
五、比赛项目：中式台球个人赛

六、参加办法

（一）以中小学或校外教育单位（少年宫、俱乐部、活动中心）组队参赛。

（二）运动员只能代表学籍所在校或一个校外教育单位参赛。

（三）各参赛校必须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。

七、参赛资格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北京市中小学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，文化学习成绩合格，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者。
（三）参赛单位认真履行安全教育和管理职责，严把运动员健康关，制定安全措施，确保运动员参赛安全无事故。

（四）参赛单位或家长为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事故保险，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，由参赛单位负责与保险公司解决。
八、比赛办法
（一）执行中国台球协会制定的中式台球比赛规则。使用星牌台球桌

（二）比赛分初赛、复赛、决赛三个阶段。初赛采用分组循环赛制，复赛、决赛采用单淘汰赛制。

（三）初赛采取抽签分组。小组前两名出线，进入复赛。

（四）在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中，胜方积一分，负方记零分。按积分数排出小组名次。

（五）在小组比赛中，当选手积分相同时，首先按C值确定名次；当C值相同时，看两名选手之间的胜负关系，胜者名次在前。

（六）进入复赛的选手不再抽签，按组委会制定的单淘汰赛制表就位，进入下一轮比赛。

（七）初赛采取五局三胜制，复赛采取七局四胜制，冠亚军决赛采十一局六胜制。

九、报名办法：参赛单位完整填写报名表，加盖学校公章，于2013年6月7日报名。
十、领队会：另行通知。

